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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奕寬（證期局稽核）、蘇郁如（證期局專員）

壹、前言

我國境外基金市場歷經多年發展，已成為投資人多元資產配置之重要管
道，截至 2025 年 4 月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共計核准
38家境外基金總代理人，976檔境外基金，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達新臺幣 4.42
兆元。

隨著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境外基金商品日新月異，為因應高資產客戶之理
財需求，金管會近期持續推動多項措施以提升我國資產管理產業之競爭力，相
關措施包括：開放符合一定條件者，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得採申報生效制、
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下稱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未具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性質」境外基金（下稱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銷售與諮

境外基金近期開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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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業務，以及對銀行與證券商提供行政服務等重要政策，期可增加外國資產管
理機構深耕臺灣及引進更多優質境外基金之誘因。本文旨在對近期境外基金相
關管理措施之開放過程及其規範重點，做一整合簡要之介紹，以利各界瞭解。

貳、	 境外基金近期開放措施之重點

一、�開放符合一定條件者，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得採申報生效制，提升境
外基金案件之審查效率：

（一）境外基金申請審查程序之介紹

為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於 2005 年 8 月 2日訂定發布境外基
金管理辦法，確立「總代理制」，規範境外基金在我國境內募集、
銷售及投資顧問，包括從事該項業務之主體及其資格條件、申請或
申報程序、得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等相關事項，自此境外
基金得經由總代理人依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在我國境內
募集銷售。2005 年訂定該辦法時，為儘速將國人既有投資的境外基
金納入規範，金管會允許總代理人針對該辦法發布前經投顧事業提
供投資顧問之境外基金，得在一年內透過較簡化之程序與書件向金
管會申報生效，其餘境外基金則皆採逐檔審查之申請核准制。

另為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設立據點或強化總代理人功能、加
強對我國境外基金投資人提供優質的服務，以及促進我國資產管理
市場發展，金管會於 2013 年 2 月 6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10059813
號函，發布「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下稱深耕計畫），該鼓勵
性措施採申請認可制，擬訂三大面向下之多項評估指標，若境外基
金機構符合相關評估指標，得於每年六月底前檢證向金管會申請認
可，經審查認可後，境外基金機構即得適用所選擇之優惠措施，其
中與境外基金審查程序相關之優惠措施包括「加速審核境外基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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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代理案」、「放寬總代理人申請代理境外基金之每次送件基金檔
數上限為 3檔」等 2項，期望透過優惠措施給予境外基金機構誘因。

（二）開放歷程

1.	 2023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增訂申報生效制：

自 2005 年訂定辦法迄今，除上述辦法發布前部分境外基金得採
申報生效之特殊情形以外，嗣後之境外基金審查案件均採申請核准
制，而有申請深耕計畫並經認可之境外基金機構，其送審之境外基
金可適用放寬送審檔數或加速案件審核之優惠措施。為使境外基金
案件之審查時程更為透明及鼓勵境外基金機構深耕臺灣，於 2023 年
12 月 14 日修正辦法相關規定，增訂若境外基金機構符合金管會所
定條件者，所委任之總代理人辦理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得適用
申報生效制，並規定該等案件之申報生效期間為金管會收到申報書
即日起屆滿 45 個營業日生效，及配合增訂申報案件適用之自行補正
與金管會得停止其申報生效等相關程序規範。另於 2024 年 3 月 28
日配合修正深耕計畫內容，將原本「加速審核境外基金申請代理案」
之優惠措施，修正為「申報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

2.	 2024 年 9 月 24 日發布符合一定條件者，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
得採申報生效制之令：

繼上述增訂申報生效制之相關法規依據後，金管會接續於 2024
年 9 月 24 日發布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4163 號令，釋示符合一定條
件者，其辦理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得適用 45 個營業日申報生
效，並自 2024 年 10 月 1日生效，相關條件包含：

（1）	境外基金機構須依深耕計畫向金管會申請並經認可，且適用「申
報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案件」之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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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基金註冊地有與我國簽訂證券監理合作備忘錄，或為國
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多邊瞭解備忘錄（MMoU）簽署會
員地。

（3）	總代理人最近 6個月未接獲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下稱同業公會）依「總代理人於國內募集及銷售境
外基金申請（報）案或相關法規遵循事項之缺失處理辦法」通
知處記缺點累計達 15 點以上。但接獲通知處記缺點累計達 15
點以上且已改善者，不在此限。

境外基金機構、所委任之總代理人及其申報境外基金募集及銷
售案件符合上述條件，其境外基金案件得選擇適用申報生效制，本
項開放措施有利總代理人掌握時程，因應市場變化，適時推出基金
產品供投資人選擇。

二、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銷售與諮詢業務之開放歷程

（一）	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定義：所謂「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性質」
之境外基金，係指境外基金須以投資有價證券為主，且不得投資於
黃金、商品、不動產及其相關衍生性商品。反之，若基金投資組合
中有相當比例投資上述非有價證券資產，例如投資另類商品（如大
宗商品、基礎設施）或採策略性投資為主要投資策略之基金（如私
募股權基金、創業投資基金），即屬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範疇。
因此類基金之投資標的與策略之特殊性，其流動性、透明度及風險
特性，通常與投資有價證券為主之基金有所差異，故其投資門檻較
高，適合具備一定專業知識、交易經驗及財力基礎之特定投資人投
資。

（二）	開放歷程：



21

本期專題

2025 年 7 月 16 日出版

1.	 2014 年開放投信投顧事業得對「專業投資機構」就未具證投性質境
外基金提供銷售與諮詢等服務：本節開放背景緣自於中央銀行、四
大基金、保險公司及銀行等專業投資機構之自有資金已可跨境投資
外國資產管理機構之商品，但於 2014 年以前，投信投顧事業僅能就
具證投性質之基金以私募或總代理形式提供服務。爰有業者建議於
推動「金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背景下，開放投信投顧事業
得對專業投資人提供更多元產品之顧問或銷售服務。案經金管會考
量「專業投資機構」具備一定專業知識、交易經驗及財力，若金管
會允許投信投顧事業得對「專業投資機構」提供該類商品之銷售與
諮詢服務，可協助業者擴大業務範圍、增加業務收入，亦符合金管
會推動「金融進口替代」之意旨，將交易留在臺灣，鼓勵我國金融
機構等法人透過國內業者投資各項金融商品。爰此，金管會於 2014
年 12 月 12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45271 號函，開放投信投顧事
業得對「專業投資機構」就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提供銷售與諮詢
等服務。

2.	 2021 年開放投信投顧事業得對「高資產客戶」就未具證投性質境外
基金提供銷售與諮詢等服務：隨著國內高資產客戶對於多元化、國
際化資產配置的需求快速提升，金管會為進一步因應高資產客群日
益精緻化之理財服務需求，爰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90147633 號令，開放投信投顧事業得對符合特定財力與專業條件
之「高資產客戶」就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提供銷售與諮詢等服務，
該令規範重點包括：

（1）	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商品特性較為複雜且資訊較不透明，
爰參照境外基金管理辦法有關私募境外基金應募人總數不得超
99 人之規定，明定高資產客戶總人數不得超過 99 人。

（2）	為利執行前揭 99 人之人數控管，參考公募境外基金單一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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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監理概念，規範外國資產管理機構於國內僅能委任單一受
委任機構辦理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銷售與諮詢服務。

3.	 2024年放寬外國資產管理機構於國內委任金融機構家數限制：承上，
為達到控管前述高資產客戶總人數不得超過 99 人之監管目的，金
管會 2021 年 5 月 3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90147633 號令規範外國資
產管理機構於國內僅能委任單一受委任機構辦理未具證投性質境外
基金之銷售與諮詢服務。惟有業者反映該單一委任之控管機制已影
響其業務發展，爰建議金管會審酌放寬之。嗣金管會研議後，為提
高境內外業者之經營彈性，於 2024 年 10 月 25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4919 號令放寬外國資產管理機構於國內委任金融機構家數限
制，得以單一基金別控管（即外國資產管理機構所發行之不同基金，
得依其業務發展規劃與商品特性，自行選擇委任不同之銀行、證券
商或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惟同一檔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仍僅得由
一家金融機構銷售，以利執行前揭 99 人之人數控管）。

4.	 2025 年推動進駐高雄資產管理專區之業者可申請「多通路銷售未具
證投性質境外基金」業務試辦：為推動臺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金管會於 2025 年 4 月 1日發布「金融業申請進駐地方資產管理專區
試辦業務作業原則」，提供進駐高雄資產管理專區之業者可向金管
會申請「多通路銷售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業務試辦，該試辦業
務允許投信投顧事業在符合前述高資產客戶總人數不得超過 99 人之
前提下，得與進駐高雄資產管理專區之銀行或證券商簽訂委任契約，
由其專區營業據點向高資產客戶銷售同一檔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
不受現行同一檔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僅得由一家金融機構銷售之
限制。若專區營業據點及試辦業務項目之成果，顯示對市場發展具
有正面助益者，金管會將配套研擬修正相關法規，以擴大適用範圍，
俾使高雄資產管理專區外之營業據點亦得辦理該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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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行規範重點：依據金管會 2024 年 10 月 25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4919 號令，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銷售與
諮詢業務規範重點如下：

1.	 投信投顧事業得接受外國資產管理機構委任，針對該機構未具證投
性質之境外基金商品，於國內對下列專業投資機構及高資產客戶進
行銷售與諮詢，每一未具證投性質之境外基金商品之高資產客戶人
數總數不得超過 99 人，且不得涉及新臺幣結匯事宜：

（1）	所稱專業投資機構係指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4條規定之專
業投資機構。

（2）	所稱高資產客戶，係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並以書面向投信投
顧事業申請為高資產客戶之法人或自然人：

i.	 提供可投資資產淨值及保險商品價值達等值新臺幣 1億元以
上之財力證明；或於該投信投顧事業之可投資資產淨值達等
值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上，並提供持有等值新臺幣 1億元以
上可投資資產淨值及保險商品價值之財力聲明書。

ii.	 經投信投顧事業確認該自然人或經法人授權辦理交易之人具
備充分之金融商品專業知識、交易經驗，並確認該自然人或
法人具備充分之風險承擔能力。

iii.	客戶充分了解投信投顧事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予高資產客
戶與相關法令有關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或法人得免除之責任
後，同意簽署為高資產客戶。

（3）	前述所稱可投資資產，係指存款、國內外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
（包含以附條件交易方式買入之債券或短期票券）、結構型商
品、黃金存摺等金融資產。所稱淨值，係指客戶之投資本金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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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擔保融通或設質質借之金額，如金融資產具公開市場價格或
參考價格者，以其市場價格或參考價格衡量其價值扣除擔保融
通或設質質借之金額計算。所稱保險商品價值，係指投資型保
險之保單價值或非投資型人身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4）	已具備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或法人身分，符合前述（2）i 之條
件並經投信投顧事業確認具備充分之風險承擔能力者，得以書
面向投信投顧事業申請為高資產客戶。

（5）	有關高資產客戶應符合之條件，應由投信投顧事業盡合理調查
之責任，向客戶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依據投信投顧事業
訂定之瞭解客戶程序及接受客戶標準審核通過。

（6）	符合前述（2）或（4）高資產客戶身分者，視為具備投信投顧
事業各金融商品及服務所涉業務法規所定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
或法人身分。

（7）	投信投顧事業應依據所定覆審程序，至少每二年辦理一次覆審，
檢視客戶續符合高資產客戶之資格條件。投信投顧事業應定期
評估客戶於該投信投顧事業之可投資資產淨值。如發現客戶之
可投資資產淨值未達高資產客戶應符合之財力標準時，應取得
客戶書面確認是否續行新增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或服務。

（8）	高資產客戶得以書面向投信投顧事業申請終止該高資產客戶身
分。

2.	 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本項業務，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
且應與該外國資產管理機構或其指定機構就特定境外基金商品相關
受委任事項簽訂委任契約，並於契約載明國內不得委任其他機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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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信投顧事業應於金管會核准辦理本項業務之日起每月第十個營業
日以前依同業公會規定辦理資料申報，以及於投資人基金價款繳納
完成日起五日內，檢附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投資狀況表，向同業
公會申報。

4.	 首次申請業務核准與經核准業務變動之申報：投信投顧事業首次申
請辦理本項業務，應檢具符合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9條所定總代理
人之資格條件、委託之外國資產管理機構簡介、從事相關業務之內
部控制制度等書件，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嗣後經核准事項如有變動，
無須再申請核准。惟應於變動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檢具原申請函
並附變動事由之說明，向同業公會申報。

三、投信投顧事業對銀行、證券商提供行政服務之開放歷程

（一）開放歷程：

1.	 2014 年 3 月開放投信投顧事業對OBU/OSU 提供行政服務：金管
會前於 2013 年間，為配合行政院將金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規
劃方案，先行放寬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經營之業務與商
品，與開放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辦理離境證券業務，
隨後為擴大投信投顧事業亦能參與自由經濟示範區業務，金管會於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08846 號函，開放投信投
顧事業得申請接受外國資產管理機構委任，引介其與我國OBU/OSU
業者聯繫、代OBU/OSU向外國資產管理機構詢問產品資訊、溝通、
跨時區聯絡等行政服務業務。

2.	 2014年12月放寬投信投顧事業對OBU/OSU提供行政服務之項目：
因前揭 2014 年 3 月 27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08846 號函開放投信
投顧事業提供行政服務之範圍僅限於「被動」提供OBU/OSU 行政
協助服務，經考量該服務範圍對業者業務發展幫助有限，爰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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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2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45271 號函，放寬投信投顧事
業得「主動」與OBU/OSU 業者聯繫、或「主動」聯絡與「引介」
外國資產管理機構與OBU/OSU 業者聯繫，由投信投顧事業居中提
供雙方業務往來所需之行政服務。

3.	 2024 年 10 月放寬投信投顧事業提供行政服務之對象及項目：為
協助投信投顧事業得與銀行及證券商合作發展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
金銷售與諮詢業務，金管會於 2024 年 10 月 25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4919 號令放寬投信投顧事業得提供行政服務之對象，除原有
之OBU/OSU 業者外，擴及至銀行（DBU）及證券商（DSU）；同
時放寬行政服務項目包括可對銀行與證券商提供翻譯服務，包含產
品、交易及其他資料之遞交及翻譯、即時溝通直譯等。

（二）現行規範重點：

1.	 依據金管會 2024 年 10 月 25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4919 號令，投
信投顧事業得接受外國資產管理機構委任，於不涉及銀行或證券商
之客戶及不涉及新臺幣結匯事宜之前提下，對銀行及證券商提供行
政服務，項目如下：

（1）	主動與業者聯繫，並根據外國資產管理機構之產品內容、市場
趨勢、市場需求及業者之業務需要，提供業者相關基金商品銷
售策略、產品推介與說明、協助辦理基金商品上架與內部教育
訓練。

（2）	主動聯絡與引介外國資產管理機構與業者聯繫，並於外國資產
管理機構來臺時或以視訊方式，陪同會談、拜訪業者；以及與
外國資產管理機構合作舉辦，向業者提供市場趨勢、投資策略、
商品介紹說明等研討會。

（3）	協助接受、處理及核對業者相關基金商品之交易單等相關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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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關基金商品上架後，依據外國資產管理機構作業及業者需求，
主動提供基金商品訊息資料、內部教育訓練及諮詢服務。

（5）	提供翻譯服務，包含產品、交易及其他資料之遞交及翻譯、即
時溝通直譯。

2.	 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本項業務，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
且應確認銀行或證券商（DBU或DSU）為符合金管會規定得以信託
或受託買賣方式受託投資或買賣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業者，並
於經金管會核准辦理本項業務之日起每月第十個營業日以前依同業
公會規定辦理資料申報。

3.	 首次申請業務核准與經核准業務變動之申報機制：同前述投信投顧
事業辦理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銷售與諮詢業務之申請及申報機制。

參、結語

綜合前述，金管會近年來針對境外基金市場所推動之多項開放措施，已為
境內外業者打造更具彈性與效率的資產管理環境。藉由調整審查流程，加速境
外基金上架進度，並開放投信投顧事業辦理未具證投性質境外基金之銷售、諮
詢及行政服務業務，不僅能更有效滿足專業投資人多元資產配置的需求，同時
亦有助於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專業服務能力與國際競爭力。此外，金管會亦將
依據高雄資產管理專區多通路銷售業務試辦的成效，審慎評估擴大適用範圍之
可行性。展望未來，金管會將持續關注國際金融監理趨勢與市場發展動態，適
時檢討並精進相關法規，期能吸引更多優質境外基金進入臺灣市場，促進產業
人才培育，並為投資人營造更豐富且高效率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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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權證小提醒 ~

認購（售）權證具有存續期間，不能享有股票特定的權利，它的
高槓桿功能及以小博大的特性，風險較高，投資人投資前應先瞭
解權證的商品特性及相關風險。


